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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2_97_E5_A4_B1_E4_c36_330196.htm 第一条贷款的对象和

条件。凡年龄在60岁以内、身体健康、诚实信用、具备一定

劳动技能的下岗失业人员，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或合伙经营

与组织起来就业的，其自筹资金不足部分，在贷款担保机构

承诺担保的前提下，可以持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《再就业优

惠证》向商业银行或其分支机构申请小额担保贷款。 第二条

贷款程序和用途。小额担保贷款按照自愿申请、社区推荐、

劳动保障部门审查、贷款担保机构审核并承诺担保、商业银

行核贷的程序，办理贷款手续。商业银行自收到贷款申请及

符合条件的资料之日起，应在三周内给予贷款申请人正式答

复。借款人应将贷款用作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或合伙经营和

组织起来就业的开办经费和流动资金。 第三条贷款额度与期

限。小额担保贷款金额一般掌握在两万元左右，还款方式和

计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商定，对下岗失业人员合伙经营和组

织起来就业，可根据人数，适当扩大贷款规模。贷款期限一

般不超过两年，借款人提出展期且担保人同意继续提供担保

的，商业银行可以按规定展期一次，展期期限不得超过一年

。 第四条贷款利率与贴息。小额担保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

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水平确定，不得向上浮动。从事微利项

目的小额担保贷款由中央财政据实全额贴息，展期不贴息。

微利项目是指由下岗失业人员在社区、街道、工矿区等从事

的商业、餐饮和修理等个体经营项目，具体包括：家庭手工

业、修理修配、图书借阅、旅店服务、餐饮服务、洗染缝补



、复印打字、理发、小饭桌、小卖部、搬家、钟点服务、家

庭清洁卫生服务、初级卫生保健服务、婴幼儿看护和教育服

务、残疾儿童教育训练和寄托服务、养老服务、病人看护、

幼儿和学生接送服务。每年年底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各地市

经办银行的贴息发生额度经当地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，经财

政部专员办核准后，由经办银行上报其总行汇总，总行汇总

后报财政部审核后拨付；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各地市经办银行

向当地财政部门据实报告贴息发生额度，经当地财政部门审

核，并报财政部专员办核准后，由省级财政部门报财政部审

核后拨付。 第五条贷款担保基金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

及地级以上市都要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，所

需资金主要由同级财政筹集，专户储存于同级财政部门指定

的商业银行，封闭运行，专项用于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

款。小额担保贷款责任余额不得超过贷款担保基金银行存款

余额的五倍。贷款担保基金收取的担保费不超过贷款本金

的1%，由地方政府全额向担保机构支付。 第六条贷款担保机

构。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委托各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、市政府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或其他信用担

保机构运作，尚未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地区，由同

级财政部门会同经贸部门、劳动保障部门报经当地政府批准

后可成立新的担保机构。受托运作的信用担保机构应建立贷

款担保基金专门账户，贷款担保基金的运作与信用担保机构

的其他业务必须分开，单独核算。 第七条贷款管理与考核。

商业银行地级以上城市分支行小额担保贷款不良率达到20%

时，应停止发放新的贷款，担保基金代位清偿降低贷款不良

率后，可恢复受理贷款申请。贷款到期不能归还至担保机构



履行代位清偿责任之间的期限，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，这期

间，小额担保贷款质量考评情况不纳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考

核体系。 第八条贷款担保基金的风险管理。省级政府设立的

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应适当分担地市贷款担保基

金的损失，具体分担比例和运作方式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经

贸部门、劳动保障部门确定。贷款担保基金对单个经办银行

小额贷款担保代偿率达到20%时，应暂停对该行的担保业务

，经与该行协商采取进一步的风险控制措施并报经同级财政

部门商经贸部门、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后，再恢复担保业务。

同级财政部门应会同经贸部门、劳动保障部门确定贷款担保

基金的年度代偿率的最高限额，对限额以内、贷款担保基金

自身无法承担的代偿损失，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予以弥补

。 第九条贷款服务。商业银行要简化手续，为申请贷款的下

岗失业人员提供开户和结算便利。因申请人不符合贷款条件

而不能提供贷款的，应向申请人说明理由，提出改进建议，

并将有关情况定期向上级行报告。贷款期间，贷款银行要定

期与借款人联系，了解其资金使用和经营情况，提供必要的

财务指导。 第十条监督与审计。各商业银行要根据本办法的

要求，结合本行和当地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

施；要确保分支机构发放小额担保贷款所需的资金和额度；

随时掌握本行开展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

主动与就业工作主管部门沟通信息、协调工作。中国人民银

行及各分支机构，要对当地商业银行贯彻落实情况加强督促

检查。各省级财政部门应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，会同经贸部

门、劳动保障部门制定和完善本地区的贷款担保基金管理措

施，积极支持商业银行开展小额担保贷款业务，防范和控制



风险，加强对贷款担保基金和财政贴息监督检查，确保政策

落到实处。各地要将小额担保贷款运行中的经验及发现的问

题，及时报送中国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国家经贸委及劳动和

社会保障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